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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。

常
地
匸
曾
。
或
殷
.實
商
號
二
家
:

出
具
保
証
書
，
並
証
明
其1
作
技
能
「
如
此
辦 

法
"
。施
於
歐
美 
、或
不
難
行
：
施
於
我
國
：
實

£
阈 

之
剝
削
。。

如
柄
鑿
外
都
門
深
宿
海 

少
挾
資
與
俱
者
乎
，或

或
被
刀
兵
水
火
之
禍
映
。
或
爲
共
学
神
驅
。
或

之一

爲
土
匪
所
迫
二

"
以
唱
離
鄕
背
井
之
悲
歌
"
去
國
之
日
?
類
子 

然
一 
身
，。別 
無
長
物 

家
族
不
柩
必
其
生
還
 

戚
友
大
半
認
爲
死
別
)
如
此
窮
人 

何
來
舖
保 

、小
舖
尤
可
、二
安
侍
殷
實 

一
家
已
雖 
，一
何
夕 

其

-; 
以
窮
人
所
必
小
能
者
"
心
外
部
故
懸
高 

格
以
强
之 

是
爲
客
棧
及
發
播
機
關
開
敲
詐
之
 

門
也 

是
使
無
刀
應
付
敲
詐
者
，坐
受
人
渦
天 

災
之
壓
迫 

至
死
仆
得
逃
出
國
門
也 

是
使
不 

肯
坐
待
懲
告 
流
爲
匪
共
盜
賊
也
，是
爲
荷 
英

(
他
各
阈 
各
殖
民 

未
排
我 

我
先
自

法
美
日
俄
遇
葡

地
取
締
華
人
入
境
也 

排
也
一 
人
方
鼓
吹
「后 

」
人
方
獎
勵
移
殖
。

進
- 
外
部
則
厲
竹
一 
南
退

部
則
阻
遇
一

人
方

清
失
業 
一 

國
人
乎

造
失
業
。
外
部
果
何
仇

外
部
虐
待
華
僑 

殘
農
工
、
總
理
提 

外
部
竟
背
叛
總
理 

災
民
計
：
不
得
不

總
理
保
育
華
僑

。。總
理
扶
殖
農
厂
。 
外
部 

倡
民
生
：
外
部
妨
害
民
生 

乎
。
此
爲
開
放
生
路
拯

:
志
阊
國
護
照
一 

呈
驗
出
國
時
，二 

長
之
華
僑
.十
女
一

請
鈞
會
撤 

領
囘
國
護 

准
發
給

■ 
方

」。不
在
此
例
一 
驟
觀
之
。似
乎
面
面
俱
到 
細
按 

之

”實
屬
窒
碍
難
行 
蓋
華
僑
上
去
國
:
有
遠
在 

数
十
年
前
者
)
旣
非
僑
生 

亦
非
歸
化
。
乂
因

軍
閥
一

國
已 

關
一

外
交

擅
訂
如
此
嚴
厲
之
護
照
法
♦
無

須
請
領
護
照 

當
然
無
照
可
驗 

今
規
定
非
呈 

舊
照
一
不
硬
新
照
，
偷
無
新
照
 

乂
欲
究
辦
。 

是
出
國
仟
該
護
照
法
頒
佈
以
前
上
老
客
 

永
無 

再
人
國
境
之
可
能
。此
爲
斜
止
疵
謬
:
便
利
推

計
小
得
不
請
鈞
會
撤
銷
苕
七
.

完一

小

館

特

◎
雲
琼
陳
頴
川
總
堂H
年職員发一

聯
合
通
售
社
訪
.
席
間
羅
氏
起
而
演
說
我
一
厶
一 

西
班
才
經
濟
衰
落
 

商
将
仆
冠
發
達
上
理
由
'
。 

爲
外
國
政
府
重
徵
入
口
貨
税
，致
西
國
貨
品
無 

處
銷
流
所
致
：

•
法
國
公
倩
票
减
息 

巴
黎
四
日
道
，
法
政
府
爲
鰭
募
國
防
經
代
起
見
 

:
曾
發
出
大
宗
公
償
.票
一
初
時
此
項
公
債
票
原
 

允
發
給
週
息
一
二
釐 

今
期
改
爲
貳
釐
半
據
財
 

界
中
人
消
息
。
謂
照
現
時
銀
巾
情
形
而
論
;
則

今
朝
接
.

員
來
電 

Z7

岳
英 

官
顕 

廷
光 

日
進 

以
明 

奕
耀 

宜
談 

金
比 

叶
容 

扳
崇 

松
宗

，陳
濟
棠
現
在
香
港
，以胡 

漢
民
被
扣
留
故
。。不敢往 

廣州 
擬
不
理
政
事 
一以 

其
妻
莫
秀
英
出
名
。在
香 

港置値百萬一兀之產業。。

一

趨

中
文
書
記 

也
文
者
記

明
儉

時
一

裁
 

一

W

週
息
貳
釐
半
一 

乃
英
法
兩
國
宀 

之
結
果
云
，。

之
舉
：" 

人
法
國

^̂
r

重

厶

"
亮 

棣
棉 

永
寬

賢
儉 

明
修

淸
潤 

宜
棠 

繡
象 

勤

立
配 

官
暢

連 標

英
煖 

錫
典

品
肥 

耐
朝

店

斗

萧

津

■
土
總
統
禁
遏
反
對
黨 

土
耳
其
咽
十
丹
浦
四
日
電
 

上
京
晏
肝
罅
之
國 

會
•
將
於
明H
解
散 

全
國
大
選
期
爲
本
年
四

帥

居

厚

寸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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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息
辦
法

凡
梓
里
持
有
善
後
短
期
公
債
票
・
其
票
面
辦
碼
之
衣
兩
位
・
與
左 

列
第h
次
抽
籤
號
碼
相
符
者
・
卽
爲
該
次
中
黴
債
票
，由
屮
微
開 

還
上
日
起
，停
止
給
息
。三
年
内
可
持
票
向
各
地
中
央
-
中
國
・
交 

通
・
三
銀
行
收
囘
本
息
・
過
期
無
效
：
如 
欲
託
大
琼
廣
東
欽
行
代
 

收
：
將
債
票
由
擔
保
信
付
去
，卽
由
歓
銀
竹
暫
給
收
條
，六

—
日 

後
・
再
將
收
條
寄
去
領
銀
・
其 S
價
亦
照
該
行
收
到
上
海
報
吿
之
 

"
買
入
價
計
算
・
至
代
收
所
用
各
種
燕
梳
曾
郵
咎
，寄
者
自
理 

其
未
甲
籤
者
・
可
以
收
息
・
査
毎
侬
債
票
，小
便
附
有
息
票

—
接
・ 

除
第£
期
息
已
預
扣
外
，其
餘
九
張
，印
有
撤
票
於
某4
某
月
某 

H
領
収
息
銀
若
千
字
樣
・
每
居
到
期
，可
以
剪
卜
・
寄
該
行
代
收
， 

如
因
銀
數
過
少
・
待
凑
埋
數
期
然
後
提
收
・
費
用
較
爲
减
省 

民
國
十
九
年
卜
二
月
#

一H
第
五
次
中
籤
號
碼
 

3
7
7
2
 
8
7
8
0
0
0

0
1
2
3
 
4
5
6
8
9
0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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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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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al・  

雲
高
華
尊
勸
銷
國
府
公
債
總
局
敗
 

^
^
駐
雲
龍
岡
公
所
實^iw

^^

鳴 
謝

月
貳

—H

，

0
華
商
曾
向
警
局
交
涉
美
盛

ill
案 

將
來
大
選
結
果 

勝
利
必
仍
歸
總
統
甘
碼
爾
党
上
月
本
埠
美
盛
首
飾
店
被
匪
搶
刻
：已
紀
前
報 

人
上
手 

蓋
以
現
目
狀
况
而
言
 

真
正
反
對
党
。。事
後
本
母
中
華
商
曾
 
1
函
警
局
交
涉
。。茲 

(
即
依
士
密
巴
沙
党
)
从
難
在
足
於
土
國
:

探
得
其
交
涉
來
往
函
件
』
照
錄
如
下JC

敗
者
幹
事
科
陳
森
先
牛
 

二
戚
各
堂
科
篤
花
亭
之 

文
单
等
存
歿
均
感
特
誌
 

雲
毋
堂 
it 捐
來
銀
• 
白 

占
尾
利
市
公
堂
捐
來
銀
 

黨
近
堂
社
捐
來
銀
什
四
 

衾
巴
崙
堂
社
捐
來
銀
拾

六
辨
逝
旧
荷
蒙
第 
一 

助
葬
費
及
送
花
圈
蘇

誼
及
陳
族 

数
言
以
发 

零
弓
兀
二 

F
五•
兀
七
五

一
一
垢
堂
社
捐
來
銀
卜
二
元
八
五 

叫
吆
堂
社
捐
來
銀
什

-11 
元
三 

不
坎
文
公
堂
捐
來
銀
貳
元
五
 

車
厘
役
埠
公
堂
捐
來
銀
六
元
 

本
埠
堂
社
捐
來
報
宣
百
竺
一
元

耳
其
國
會
屮 

亦
自
所
謂
反
對
党
。
▲
華
商
曾L
警
局
函
，巡
敗
啻
：
予
承
市
華
商 

成
/
•
原
爲
總
統
甘
瑪
爾
授
意
，茲
會
命
:
請
閣
卜
注
意
之
事 

爲
該
商
會
之
會
昌
 

党
人
批
評
政
府
過
也
，
對
上
人
不
悅
。。覺
得
華
商
營
業
.做 

警
察
保
證
力
不
週
密
。。 

行
禁
遇
該
党
人
活
動1 

並
覺
得
華
人
犯
地
方
次
律
者
：
無
不
被
警
察
嚴 

B
英
軍
擊
敗
叛
黨 

密
!

一
對
于
此
項
違1

華
人

駐
緬
旬
英
政
府

兩
叶
前
上

元
曹

意
•."

犀
利
愼
血
黃
洪
光
捐
來
紐
五
"

，。並
不
是
願 

依
法
嚴
辦
、。 

受
警
察
之
嚴 

此
点 
"
乃
指 

美
横
公
司
華

以
上
共
捐
來
銀
三H
二
伶
六
兀
三

其
逍
遙
法
外 

但
華
人
犯
法 

旣 

同
時
咅
華
僑
之
生
命
財
產
 
赤
應
 

密
保
護
爲
是
。吾
人
向
閣
卜
提
出 

上
星
期
六
夕
：
片
打
街
東h
"
"
，

進
來
花
.

豈
元

緬.

之
軍
瞰
。。

三.

元
三

是
日
在
緬
旬
漢
撒
區
内
伴
獲
致
徒
貳
自

—
並
將 

叛
党
軍
隊
擊
潰
，先
是
叛
徒
多
名
潛
伏
於
多
拉
 

嘩
地
區
上
部
譜
村
屮
，瞥
見
官
乓
道
經
該
村
； 

遂
餞
槍
向
官
兵
射
擊
。。官
矣
還
情
轟
斃
叛
徒

二
卜.
"
兀 
一 
五 

一 4 -
七
一
九
八
九

域

人
信
得
華
區
當

一
花
券
皆
誅
詞

首
」

被
搶
案
而
言

達
俺
社
車
二
花
券
- 
殊
詞
壹 

維
城
黄
事
部
車
：
花
券
一 
誅
詞 

菁
莪
學
校 
閱
書
報
計
 
洪
門
體
育
會 
雲
埠
總
機
誕 
雲
項
致
公
堂 

绛
埠
達
俄
社 

二
埠
致
公
堂 

二
埠
達
權
社 

車
厘
役
致
公
堂
 

小
坎
文
致
公
堂 
党
近
致
公
堂
黨
近
達
權
社
占
尾
利
市
致
公
堂
 

乃
磨
致
公
堂 

乃
磨
達
權
社 
衾
巴
渦
致
公
堂
 
襄
巴
措
養

*1 

乃
磨1
 事
部 

袞
巴
諧
董
事
部 

雲
也
董
事
部

時
」
若
受
警
察

之
保
護
力
。
此
案
必
不
致 

罪
人
亦
町
當
塲
就
逮
 
"
以

兩
名
，其
餘
叛
徒
心
怯
，
不
敢
抗
拒
，旋
卽
潰 

退

發
生
^

反4
」.

〉上
:
入
口
一
、
1

一1
 

公
安
局
紀
錄
所
載
而
言
則
近
数
月
來
。，華
僑 

1
 和
平
囘
復 

及
其
財
産
^
。被
匪
侵
犯
之
案
已
激
增
：
故
敬
懇 

四
日
电
-
本
處
人
士
，是
日
對
甘
施 
閣
下
勿
如
前
之
弛
玩
，'
今
後
宜
增
厚
保
證
華
區
 

督
埃
榮
簽
訂
和
平
合
約
事
，
議
論
紛 
之
警
察
勢
力
" 
並
宜
盡
力S
 將
美
盛
知
案
破
货 

屮
人
深
慶
斯
約
成
"

，使
商
務
復
振
。。庶
免
此
案
罪
人
漏
網
爲
幸
 

肅
此
順
頰 

勛 

度
國
民
黨
人
實
行
抵
制
政
府
以
來
。

安
)
右
致
雲
高
華
公
安
局
長
先
生
，
奏
高
華
中

1
 事
部 

袞
巴
崙
董
事
部 

以
上
毎
具
車 
一 
花

爭

陳
頴
川
堂 

李
根 

西
人
義
興
會 

以
上
毎
具
車
壹
花
圈
皆

名
列 

供
椿
杰

紛

强
華
勳 

關
崇
頴 

超
屛
珊 

趙
盈
祥 

劉
繼
容

正
總
理 

止
理
財 

中
攵
書
記

華
酒
樓
 

陳
懐
春
女
士
陳
丹
桂
女
上

每
具
車 
一

人

"
今
囘
該
約
成
立
。
和
平

華

務
委
員
關
祟
頴

商
會
函 
敬
覆
者
二
月±2"

來
函

陳

初

陳

會
 

陳
光
 

陳 a
 振 

陳
幅
桂 

陳
源
窟

陳
來
德 

陳
享
 

陳

龍

陳

智
 

陳
錫
貴 

陳
宗
巧 

以
——
化
八
車
三
架

^̂
創
國 

阑 

安 

陳
宗
偉

陳 

章 

陳
福
申

^
®
傅

西
文
書
記 

董
事
局
長

(
第 
一次 
，/一圓
桌 
▲

內
商
業
將
恢
復
原

劉

度
乂
將
開
會
:
斯
會
之
宗
旨
。仆
所

係
營
察
保
厶

會
議

尤
其
是
關
广 

刑
案
:
俱
悉
一

山
核
數 

庶
務
 

董
事
局

完
成
印
度
自
治
之
憲
法 

使
永
久
和 

現
故
冒
般
商
人
均
持
樂
觀
態
度
一

•
法
意
海
軍
協
約
內
容

平
得
以
實
片
打
街
東h
號

制

◎
車
釐
役
致
公
堂
鳴
謝
元
月
經
費

切
：
近
因
失
業

SR

女
匸
人 

集
中
广
本
市
者
: 

達
數
千
之
多
，
爲
維
持
治
安
計
。
警
差•1
作

， 

自
然
增
多
"
但
無
論
如
何
。
警
準
宫
盡R
全
力 

保
護
市
中
居
民
，
此
不
論
其
屬
何
闕
籍
。
咸G
 

保
護
二
川
也
，査
雄
該
美
盗
公
可
被
却
事
已
 

6
進
打
屮 
，北
盡
力
設
』
捕
阜
叶
案
扪
人 

及

供
餘
慶 

制
聯
德 

翻
煥
堯 

制
孔
山 

關
仁
義 

關
耀
南

關
國
亮 

關
紹
曾

大
利
館
九
元 

全
泰
魔
儿
儿
 
大
利
字
花
四
兀
貳
 
李
奕
續
貳
元 

黄
增
業
壹
元

出
不
肖
會
員
通
吿

意
法
英
.三
國
减
縮
海
車
之
協
約

羅
馬
四

譚
廷
光 

陳
賢
乾 

用
名
方
毛 

許
昌
鐸 

梁 

生 

潘
焜
學 

許 

修 

员
樹
周 

張
公
储 

不
詩
館 

辣
取
网 

M-
擀
岸
禹
均
德
 

苗
道

til
小
締
川

陳
良
晃 

安 

利

成
立
經
誌
刖
報
，該
約
條
件
人
旨
爲
未
來h 

年
内
就
法
兩
國
暫
仃
停
八
競
建
道
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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